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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民丰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（一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

为实现绩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，我县制定了《关

于成立民丰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《民丰县地

方政府债务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民丰县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工作方案》，这些文件的印发，进一步强化了绩效管

理的制度约束，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思想，确定了绩效

管理的实施范围，细化了绩效管理的工作步骤针对不同层次评

价对象特点，确定了绩效管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操作规程。

（二）工作开展情况

1、2023年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。2023年部门

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76个及自评报告76个（不含涉密

单位）。整体绩效目标预算金额为123235.09万元，财政部门

评价得分96.03分，绩效评价中心得分98.30分。其中：

2023年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以部门单位年

初上报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为依据，单位自行填报整体支出绩

效评价自评表。部门单位以2022年底决算报表为导向编制2023

年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，截至2024年6月20日，

已完成民丰县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76个及自

评报告76个（不含涉密单位），已按照要求提交。

2、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。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要求，

由承担管理职能的部门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组织实施。评价对

象为本部门重点项目，以5年为周期，实现项目全覆盖。评价

重点是决策情况、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、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

健全性及执行情况、实现的产出情况、取得的效益情况等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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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结果通过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》反映。2022年项目支出

绩效评价自评表697个及自评报告76个。项目支出目标全年预

算金额为55134.12万元，项目支出目标实际执行金额47967.66

万元，执行率为86.9%，绩效目标总体完成率为91.7%，单位自

评平均得分91.3分，财政部门对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审核

得分96.6分，绩效评价报告评价得分91.3分，财政部门对部门

绩效评价报告审核得分99.2分，已按照2022年度支出绩效评价

要求提交。

3、2023年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。按照自治区财政厅的

要求，由各级财政部门在单位自评、部门评价的基础上组织实

施。评价对象为本级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。评价重点是决策情

况、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、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

情况、实现的产出情况、取得的效益情况等。评价结果通过《项

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》反映。以下为我县选取的5个重点评价

项目，总金额为11285.11万元，涉及实施单位6个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2023 年重点评价清单

序
号

部门单位 项目名称
年初预算

金额
资金执
行金额

执行率
评价
得分

项目属性

1
民丰县住
房和城乡
建设局

民丰县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管理
采购服务项目（服务费）

100 100 100.00% 99.37 政府采购服务

2
民丰县
民政局

2023 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940 928.56 98.78% 96.49 一般公共预算

3
民丰县文化
体育广播电
视和旅游局

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
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（体育健
身）资金和地财综[2022]20 号

300 281.17 93.72% 96.42 政府性基金

4

民丰县农

业农村和

水利局

2023 年民丰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
部门整体支出
10,113.65 9993.67 98.81% 96.97

单位部门单位

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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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民丰县尼雅

镇人民政府
民丰县尼雅镇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631.46 520.22 82.38% 96.99 债务

4、绩效目标设置：按照“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”的原

则，对81个部门、13.304271亿元整体预算，535个项目、

6.027085亿元资金设定预期目标、制定绩效指标、确定绩效指

标值，在批复部门预算时，一并批复至部门单位。

5、注重过程，开展绩效监控管理。以2024年度5月、8月

为时间节点，对351个项目资金预算执行、绩效目标完成、效

益和预期目标偏差等情况进行跟踪监控。

5月监控共跟踪监控279个项目，其中70个项目无偏差，得

分为“优”，涉及资金2.006179亿元；188个项目偏差小于等

于20%，得分为“良”，涉及资金2.193062亿元；21个项目偏

差大于20%，得分为“差”，涉及资金0.18778亿元。

8月监控共跟踪监控351个项目，其中102个项目无偏差，

得分为“优”，涉及资金0.988877亿元；203个项目偏差小于

等于20%，得分为“良”，涉及资金3.314601亿元；46个项目

偏差大于20%，得分为“差”，涉及资金0.377299亿元。

民丰县财政局将8月监控结果为“红标”的项目，属于项

目预算执行或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处于超预警状态，由县财政局

督促各部门单位在30日内完成项目资金支付和绩效目标完成

等工作，确保项目能顺利完成。

6、重视结果，实施绩效评价管理。按照“谁设置目标、

谁自评”的原则和“一项目、一评价、一报告”的要求，对2023

年697个项目开展单位自评，76个部门/单位开展整体绩效评

价、5个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5个项目绩效评级均为“优”。

7、认真总结，强化绩效结果应用。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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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公正、奖优罚劣”的原则，将项目评价结果应用于2025年预

算编制，并将535个项目绩效目标与预决算同步向社会公开，

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8、抓重点支出，落实关键领域绩效管理。一是乡村振兴

衔接资金绩效管理。按照“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”的原则，对

39个项目、8.12962157亿元衔接资金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

标实现程度实行重点监控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二是涉密

单位绩效管理。按照“谁申请项目、谁负责执行谁承担绩效”

的原则，对33个0.335875亿元涉密项目开展绩效目标设置和资

金使用过程监控管理，在有效缓解各级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降

低了资金使用风险。

（三）民丰县预算绩效管理保障措施建设情况

1、机构和人员建设情况。目前我县已成立预算绩效管理

领导小组，但人员未配备，一直由各股室主管兼管。

2、工作经费落实情况。我县安排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费，

保证预算绩效各工作经费及时到位。主要用于保障组织安排培

训及日常审核工作。

3、信息化建设情况。目前我县已运用预算绩效信息管理

系统，全县预算单位绩效目标、监控、整体绩效在财政应用大

平台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上报。

4、第三方机构库、专家库建设情况。目前民丰县第三方

机构只有一家，为新疆天恒会计师事务所，主要聘请第三方审

核预算资金项目绩效目标、监控、自评等指导、审核及重点项

目评价工作，包括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绩效目标及监控及重点项

目评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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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下一步工作措施

加大绩效考核力度，加强财政与预算单位沟通，如今各部

门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开始转变，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的知晓率

达到100%，逐渐开始重视财政支出绩效问题，重分配轻管理、

重使用轻效益的现象有所遏制，“使用财政资金要进行评价，

必须讲究效益”，以绩效为目标、以结果为导向的全过程预算

绩效管理理念逐步形成，营造了政府高度重视、部门大力支持、

社会广泛参与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良好氛围。

1.进一步夯实绩效管理基础

一是健全绩效指标体系。在我县现有绩效指标的基础上，

积极组织学习地区下发的《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体系》，不

断提高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编制水平，促进预算管理提质增效。

二是加强队伍建设、提升队伍素质。作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

组织者、指导者和执行者，自我施压，不断加强学习，通过各

种形式的学习培训，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。三是注重宣传引导，

营造预算管理工作的良好氛围。积极采取措施，开展实施全面

预算管理工作重要性的宣传。以预算编制、绩效培训、重点评

价碰头会等为契机加以强调、使预算管理理念深入人心，积极

争取各预算部门领导对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视。同时，注意调动

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力量，加强沟通联系，多

听取意见，做好解释、说明工作，达到相互理解、配合和支持，

形成共识，推动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。四是积极引导和规范第

三方机构。第三方作为独立的专业机构，已参与到预算管理绩

效多个环节，成为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力量，为

确保其工作的质量，我县持续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参与管理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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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

2.继续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

一是继续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的有机结合

机制。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财政部门每年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

依据，为预算编制提供参考，积极与上级预算主管部门进行对

接，形成多方合力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在一

起，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的，在下一预算年度的同类项目中优

先予以安排；对绩效评价结果为良的项目安排下一预算年度同

类项目资金时予以调减或取消，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项目进

行通报批评，同时列入财政审计等部门的重点监督对象，予以

监督。另外对于预算单位在绩效评价结果中存在的问题，积极

督促落实整改，及时督促部门调整工作计划、绩效目标，加强

部门财务管理，切实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二是继续完善绩

效评价结果报送和公开机制。及时对每年的绩效评价结果进行

汇总、总结，将绩效评价结果总体情况向县委、县政府报告，

对党委政府关心、社会公众关注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

的重大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，向县委、县政府进行专题报告，

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另外根据需要，将相关评价结果呈报县

人大，并抄送审计、监察等有关部门。同时进一步推进绩效评

价结果的外部公开，逐步将绩效评价结果，尤其是一些社会关

注高、影响力大的民生项目和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，按照规

定的程序和方式向社会公开，在网上进行公示，回应社会关切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三是完善绩效评价问责机制。对于预算单位在

预算资金的申请、监管、使用过程中，由于故意过失等原因导

致的预算资金无效或低效等情况，提出追究相应部门、单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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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绩效责任的建议，并提交相关职能部门。

3.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再监督

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检查作为财政监管财政支出的有效

手段，具有其各自的特点。财政监督检查侧重于财政支出实施

过程的规范性、合法性，绩效评价侧重于财政支出的经济性、

效率性、效益性，二者相辅相成、互通有无。为进一步提高绩

效评价工作的科学性、公正性，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，

将以绩效评价为载体，一方面以财政监督检查为突破口，根据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结果，将评价结果为优或者差的项目，作

为财政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，重点检查绩效评价工作质量，促

进评价结果客观、公正和有效。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绩效评价的

透明度，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项目和重点项目，依法向社会

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将绩效监督结果作为县委、县政府决策

的重要参考和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
